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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

第 7屆第 3次「福利促進小組」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3 年 7 月 29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整 

地點：市府四維行政中心 9 樓社會局會議室 

主席：陳伯偉委員與蔡宛芬委員共同主持 

紀錄：洪慧秀 

出席委員：巫秀珊 

列席單位及人員： 

教育局 蔡治穎 

勞工局 曾瑛娥 

衛生局 葉宜甄 

都發局 利世堯 

原民會 陳孟寧 

社會局 葉玉如、蕭惠如、詹琇惠、呂聖章、廖英任 

高雄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劉品瑛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

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參、 報告案 

報告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各幕僚單位 

案由：本組重要議題 113 年 1 至 6 月執行成效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詳請參閱附件資料，請委員審閱，並請各幕僚單位適時補充說

明。 

委員發言重點： 

一、 建議衛生局懷孕婦女專區資訊放上連結網址，並邀請不同障別

孕婦檢視資源取得便利性，另提供 32 家婦產科醫療院所分布

區域，以利評估資源布建之可近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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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請勞工局補充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建構輪椅桌椅、哺乳枕等

育兒輔具之使用率，以評估具體成效及困境，另可否提供有育

兒需求之參訓者相關資源協助及支持人力培訓。 

三、 教育局辦理家庭教育課程，建議至少辦理 1 場次由身心障礙者

擔任講師，另家庭教育中心錄製 podcast 是有否邀請障礙親職，

尤其是障礙爸爸經驗分享。 

四、 社會局到宅育兒指導服務，其中有 16 案為身心障礙家庭，主要

照顧者為身障者 14 案，故育兒指導員培訓課程，建議至少安

排 1 場次，由身心障礙者分享育兒經驗。 

五、 原民會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每年服務 5-8 位身心障礙個案，

建議社工人員專業知能培訓，融入障礙權利觀點。 

六、 都發局規劃社會住宅建議考量不同使用者需求，其中可邀請身

心障礙者參與規劃設計，納入多元需求觀點。 

七、 各機關辦理知能培訓課程，建議邀請身心障礙者或身心障礙領

域學者傳講，藉以提升服務者障礙意識，尤其能與障礙者團體

DPO (Disabled People's Organization)合作，讓同為障礙者的

DPO協助發聲，並建議各機關培訓課程可分享其他機關一同參

與。 

性平辦發言重點： 

建議各機關辦理各項服務，可以跨機關資源連結，例如：勞工局博

愛職業技能職訓中心若有育兒參訓者，可轉介社會局育兒輔具資源

或輔具人員培訓課程，讓身心障礙者職家層面都受到照顧。 

教育局回應： 

一、 本局家庭教育中心 podcast 內容業與電台簽訂本年度合約，以

專家學者分享知識性內容為主，故將以其他形式，例如：課程

中邀請身心障礙者分享育兒經驗或安排採訪，並將資訊上傳多

元數位管道。 

二、 因家庭教育課程講師需經教育部審核，具家庭教育相關科系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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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教育人員認證，或具諮商師及心理師資格，將持續尋找具

前開資格且有育兒經驗之身心障礙者或長期致力身心障礙育

兒家庭領域之講師。 

三、 家庭教育中心志工培訓 113 年度計畫業規劃執行中，114 年度

將納入身心障礙知能課程。 

社會局回應： 

針對到宅育兒指導員培訓，將研擬邀請有育兒經驗身心障礙者分

享；另輔具專業人員教育訓練，亦研擬身心障礙者參與分享使用經

驗。 

勞工局回應： 

本局規劃「與本市身心障礙合作社團有約會議」，將評估邀請身心障

礙講師或有育兒經驗之身心障礙者分享交流，尤其在性騷擾防治或

性別平等工作上所面臨的困境。 

原民會回應： 

本會原家中心下半年度性別議題課程，可評估規劃身心障礙者分享

身體自主權的保護經驗。 

裁示：同意備查，請各局處參酌委員建議規劃推動相關業務。 

報告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各幕僚單位 

案由：本組各項婦女權益工作重點分工表 113 年 1 至 6 月工作辦理情

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詳請參閱附件資料，請委員審閱，並請各幕僚單位適時補充說

明。 

委員發言重點： 

建議各機關工作內容補充年度執行目標，俾利追蹤執行進度。 

裁示：同意備查，並參酌委員建議調整工作內容。 

肆、 討論案 

提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陳委員伯偉 

案由：為持續推動跨局處性別平等重要議題之深度及廣度，本會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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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方式擬納入專題分享或主題參訪等多元內容及型式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 115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

務輔導獎勵計畫，評審項目二「性別平等政策、計畫及執行成

效」，鼓勵辦理跨局處合作之性別平等計畫。 

二、 為配合上開輔導獎勵計畫，建議依本組重要議題推動項目，由

本組各幕僚局處輪續辦理專題分享(可邀請實務專家分享)或主

題參訪，並結合會議議程進行，以擴展跨局處議題合作之面向

廣度及深度。 

委員發言重點： 

建議今年先由社會局無障礙之家辦理焦點團體、小型座談會或工作

坊，請女性身心障礙者經驗分享；並安排本組委員及局處前往該家

觀摩。 

決議：本案先由社會局規劃辦理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散會：上午 11 時 15 分 


